
 

元大商業銀行「信用卡約定條款」修訂通知
 親愛的元大銀行卡友您好：  

 謹通知修訂本行信用卡約定條款，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修訂處請詳藍字）， 生效日為民國110年3月  

 15日 ，如您對本次修訂內容有任何異議，請於生效日前通知本行終止信用卡契約，若您未表示異議，則視  

 為同意前述條款之修訂內容。如您有任何疑問，請致電本行客服專線 0800-688-168 洽詢，全體客服人員  

 將竭誠為您服務。  

 元大銀行個人金融事業處　敬上   

 

「信用卡約定條款」修正條文對照表

 

章節條序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四條（個人
資料之蒐集、
處理及利用）
第四項、第八
項

(略…)
甲方之資料如有變更，可隨時通知乙方更正，
並得隨時以書面或透過乙方客服電話  0800-
688-168 通知 乙方 停止交互運用進行行銷， 乙
方將於接獲 通知 並確認甲方身分 後 立即受理，
並於系統及作業合理期間內停止使用甲方個人
資料。
(略…)
上述信用不良記錄之揭露期間，甲方請上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網站(www.jcic.org.tw)「社會大
眾專區」之「 信用 資料 的 揭露期限」查詢。

(略…)
甲方之資料如有變更，可隨時通知乙方更正，
並得隨時以書面或透過乙方客服電話02-2182
-1968 通知元大金控停止交互運用進行行銷，
該通知將自送達後之第七個營業日起生效。

(略…)
上述信用不良記錄之揭露期間，甲方請上金融
聯合徵信中心網站(www.jcic.org.tw)「社會大
眾專區」之「資料揭露期限」查詢。

第五條（年
費）
第一項

甲方於乙方核發信用卡後，除經乙方同意免收
或減收年費外，應於乙方指定期限內繳交年費
（各卡年費詳見信用卡申請書 及本行官網之公
告年費標準 ），且不得以第二十四條，或第二
十五條第四項及第五項之事由或其他事由請求
退還年費。但本條第二項、第二十一條第三項
及第二十三條約定之情形，不在此限。

甲方於乙方核發信用卡後，除經乙方同意免收
或減收年費外，應於乙方指定期限內按年、按
季或按月等方式分期繳交年費（各卡年費詳見
信用卡申請書），且不得以第二十四條，或第
二十五條第四項及第五項之事由或其他事由請
求退還年費。但本條第二項、第二十一條第三
項及第二十三條約定之情形，不在此限。

第七條（契約
雙方之基本義
務）
第四項

(略…)
甲方不得與他人或特約商店為虛偽不實交易或
共謀詐欺，以使用信用卡方式折換現金或取得
利益。甲方如購買高變現性物品（如：手機、
鐘錶、金飾珠寶、 虛擬貨幣、金融商品或服務
、整批禮券或 菸酒等）或至財團法人聯合信用
卡處理中心列管之風險特店刷卡消費、以信用
卡為支付工具進行網際網路賭博等不法之交易
，或有其他異常簽帳時間、地點、或項目而可
疑有虛偽不實交易或共謀詐欺之情形時，乙方
得保留對甲方之消費交易授權與否之權利，並
得限制或婉拒甲方使用乙方信用卡。

(略…)
甲方不得與他人或特約商店為虛偽不實交易或
共謀詐欺，以使用信用卡方式折換現金或取得
利益。甲方如購買高變現性物品（如：手機、
鐘錶、金飾珠寶、菸酒等）或至財團法人聯合
信用卡處理中心列管之風險特店刷卡消費、以
信用卡為支付工具進行網際網路賭博等不法之
交易，或有其他異常簽帳時間、地點、或項目
而可疑有虛偽不實交易或共謀詐欺之情形時，
乙方得保留對甲方之消費交易授權與否之權利
，並得限制或婉拒甲方使用乙方信用卡。
 

第十一條（暫
停支付）
第三項

(略…)
甲方使用信用卡進行 通訊交易 或 訪問 交易 後，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規定向特約商店解除
契約者，準用前項之約定。

(略…)
甲方使用信用卡進行 通訊交易 或 訪問買賣 後，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規定向特約商店解除
契約者，準用前項之約定。

第十五條（循
環信用利息及
違約金）

循環信用及違約金實例說明：
(略…)
（１）循環息為NT$127：
　　　NT$5,000(  即 NT$6,000-NT$1,000 )

循環信用及違約金實例說明：
(略…)
（１）循環息為NT$127：
　　　NT$5,000 Ｘ（8月26日至9月30日，共

 

 



 

 

章節條序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循環信用及違
約金實例說明

　　　Ｘ (8月26日至9月30日，共計36天) Ｘ
　　　日息萬分之四點一一＝NT$74
　　　NT$4,000Ｘ（8月30日至9月30 日，共
　　　計32天）Ｘ日息萬分之四點一一＝
　　　NT$53
（２）最低應繳款為NT$2,577：
　　　NT$20,000 Ｘ 10% ＋ NT$9,000
　　　Ｘ 5% ＋NT$74＋NT$53＝
　　　NT$2,577
（３）總應繳金額為NT$29,127：
　　　NT$9,000( 即 NT$5,000 ＋ NT$4,000)
　　　＋NT$20,000＋NT$127( 即 NT$74
　　　＋NT$53)＝NT$29,127
若您於10月17日繳清帳單上之最低應繳金額
NT$2,577，且10月1日至10月31日期間無新
增入帳之消費，則您11月1日之帳單應繳總金
額、最低應繳款及循環息計算方式如下：
（１）循環息為NT$510：
　　　NT$6,550（即NT$9,000-NT$2,450）
　　　Ｘ（10月1日至10月31日，共計31天）
　　　Ｘ日息萬分之四點一一＝NT$83
　　　NT$20,000Ｘ（9月10日至10月31日，
　　　共計52天）Ｘ日息萬分之四點一一＝
　　　NT$427
（２）最低應繳款為NT$1,838：
　　　NT$26,550（　　即　　NT$6,550＋
　　　NT$20,000）　Ｘ　5% ＋ NT$83＋
　　　NT$427＝NT$1,838
（３）總應繳金額為NT$27,060：
　　　26,550（即NT$6,550+NT$20,000 ）
　　　＋NT$83＋NT$427＝NT$27,060
承上例，惟您於 11 月17日繳款截止日未繳足最
低應繳金額， 則 12 月1日帳單結帳時，另需繳
納違約金NT$300；於 12 月17日繳款截止日仍
未繳足最低應繳金額，則 次年1 月1日帳單結帳
時，另需繳納違約金NT$400; 於 1 月17日繳款
截止日仍未繳足最低應繳金額，則 2 月1日帳單
結帳時，另需繳納違約金NT$500。

　　　計36天）Ｘ 日息萬分之四點一一＝
　　　NT$74
　　　NT$4,000 Ｘ(8月30日至9月30日，共
　　　計32天）Ｘ 日息萬分之四點一一＝
　　　NT$53
（２）最低應繳款為NT$2,577：
　　　NT$20,000 Ｘ 10% ＋ NT$9,000
　　　Ｘ 5% ＋ NT$74 ＋ NT$53 ＝
　　　NT$2,577
（３）總應繳金額為NT$29,127：
　　　NT$9,000(NT$5,000＋NT$4,000)＋
　　　NT$20,000 ＋ NT$127（NT$74＋
　　　NT$53）＝ NT$29,127

承上例，惟您於10月17日繳款截止日未繳足最
低應繳金額， 則11月1日帳單結帳時，另需繳
納違約金NT$300；於11月17日繳款截止日仍
未繳足最低應繳金額，則12月1日帳單結帳時
，另需繳納違約金NT$400；於12月17日繳款
截止日仍未繳足最低應繳金額，則次年1月1日
帳單結帳時，另需繳納違約金NT$500。

第十六條（溢
繳款項之保
管、抵付及返
還）第三項

(略…)
甲方申請領回溢繳金額 ，如係申請轉入非乙方
帳戶， 除溢繳款金額超逾等值美元五萬元外，
每筆退還金額須扣除跨行匯款手續費NT$30。

(略…)
甲方申請領回溢繳金額，除溢繳款金額超逾等
值美元五萬元外，需支付退回溢繳款處理費
NT$100及相關匯費。

 


